
—1—

黔南州生态环境局

关于印发《2025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》的通知

执法支队，各县（市）分局，各科（室、中心）：

《2025 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》已经局党委第 6 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黔南州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3月 18日

黔南环通〔2025〕1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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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和

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关于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执法助力优化营商环

境的意见》，依照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《关于加强涉

企业行政检查执法监督的通知》和省生态环境厅《2025 年贵州

省生态环境涉企执法检查计划》要求，拟定黔南州生态环境局

2025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。

一、行政执法检查主体

实施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检查的主体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

州生态环境局。

二、行政执法检查对象、事项、频次

（一）行政执法检查对象

1.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事业单位、环境监管重点单

位、高风险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；

2.项目建设单位；

3.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；

4.重点环境风险源企业；

5.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地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

护地等其他监管对象。

（二）行政执法检查事项

1.《排污许可证》执行、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、污染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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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落实、环境风险防控等情况，以及其他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

况；

2.建设项目（含辐射类项目）执行环评“三同时”及排污

许可管理制度情况；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的情

况；

3.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承担的环评文件编制、环境检（监）

测、竣工环保验收、碳排放数据管理、机动车排放检验、环境

状况调查、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评估等工作的规范性、真实性、

准确性情况；

4.围绕较大及以上风险源企事业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、

环境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检查；

5.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地、风景名胜区等是否按

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许可或备案文件等要求落

实污染防治措施，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并正常运行。

（三）行政执法检查频次

1.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有关要求抽取开展。一般排污

单位州生态环境局本级按照在编在岗的执法人员数量和应抽

查单位数量 1:5的比例确定年度被抽查单位数量，各分局按照

1:10的比例确定年度被抽查单位数量，一般排污单位全年检查

原则上不超过 1次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行政执法检查按照季

度抽查开展；

2.列入特殊监管对象清单的全年检查不超过 12 次，列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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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监管执法清单的全年检查不超过 4次；

3.对使用放射源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单

位全年至少检查 1次；

4.按时序要求对已开工建设未验收的报告书项目全年检

查不少于 1 次，对同一项目检查全年不超过 4次；

5.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全年检查不少于 1次；

6.因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

水源地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地不能录入《贵州省“双随机

一公开”监管平台》，由监管执法检查机构另建立监管执法检

查清单，按照本计划规定的年度抽查比例，通过手工每季度抽

取开展监管执法检查。

三、行政执法检查依据

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检查依据主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

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

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

性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排污许可管理

条例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

护条例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

管理办法》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》《放

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》《突发环境事件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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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。

本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印发后施行，黔南州生态环境局印发的

其他规范性文件明确的行政执法检查要求与本计划不相符的，按

照本计划要求执行。

附件：1.黔南州 2025年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表

2.黔南州 2025年生态环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执法清单

3.黔南州 2025年生态环境特殊监管执法清单

4.黔南州 2025年生态环境重点监管执法清单

5.黔南州 2025年建设项目监管执法清单

6.黔南州 2025年放射源监管执法清单

7.黔南州 2025年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管执

法清单

8.黔南州 2025年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地监管执法

清单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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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印 30份（其中电子公文 27份）

黔南州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年 3月 18日印发


